
丽水学院工学院转专业考核方案

一、考核方式和流程：

考核采用面试的方式进行。面试流程为：

① 自我介绍（3 分钟）：基本情况、原专业、转专业动机、

学习规划、实践/自学经历。

②专业认知考查（3 分钟）：对工科专业的理解、课程认知、

职业发展意向。

③逻辑思维与学习潜力（2 分钟）：数理基础、问题分析、

工程思维。

④学习态度与适应性（2 分钟）：自主学习、补修意愿、抗

压能力、动手实践意愿。

二、考核成绩构成：

考核总成绩 = 学期考核成绩（占 80%） + 面试成绩（占 20%）

学期考核成绩：按《丽水学院转专业管理办法》第一（6）条规

定计算。

三、录取规则：

按 “考核总成绩” 从高到低排序，根据计划转入名额择优确

定拟录取名单。

面试设置合格线：面试成绩≥60 分为合格；低于 60 分的为

不合格，直接淘汰。

四、课程衔接要求



1.转入学生须按新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补修未修的课程。

2.大二学生转专业录取后，原则上编入下一年级相应专业学

习，以确保基础扎实、课程衔接顺畅。

3.学生申请平级转入（不降级）的，须本人提交书面申请，

并参加转入专业组织的基础水平测试。经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审

核通过，方可编入同年级相应专业学习；审核未通过的，按规定

编入下一年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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